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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沿革

財團法人中技社(以下稱本社)設立於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一日，原名財團法人中國技術

服務社，民國八十九年度經董事會決議，變更名稱為財團法人中技社，英文名稱CTCI
Foundation。原設立之主要業務為各種工程、工廠或機器設備之設計、承建及監理。民國
六十八年五月本社投資組設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鼎工程)，將工程業務轉由該公司承

接，本社則致力於研究發展，引進科技新知及提供相關服務，以提升工業生產力及協助國

內外經濟建設。主要業務為進行環境保護、能源節約與工安／品質管理之技術發展及研究

服務計畫等，及為研擬永續發展之方案與策略，而舉辦相關議題之座談及論壇。

本社由公積中撥充設立工程教育研究基金，並報經經濟部核備，供作增進工程教育及

研究之用。

依本社章程規定，本社如因故解散，除清償債務外，賸餘財產應歸屬國庫，不得以任

何方式歸屬任何個人或其他私人企業。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一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下列會計政策已一致適用於本財務

報表之所有表達期間。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及其解釋(以下簡稱「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編製。

(二)編製基礎
1.衡量基礎

除下列資產負債表之重要項目外，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

(1)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2)依公允價值衡量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功能性貨幣及表達貨幣
本社係以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本財務報表係以本社之

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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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中技社財務報表附註(續)

(三)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為非

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
限制者。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為非

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
4.本社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

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定期存款符合前述定義且持有目的係滿足短

期現金承諾而非投資或其他目的者，列報於約當現金。

(五)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係於本社成為該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

1.金融資產
本社之金融資產分類為：應收款、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

(1)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此類金融資產係指其取得或發生之主要目的為短期內出售或再買回者。原始

認列時係按公允價值衡量，交易成本於發生時認列為餘絀；後續按公允價值衡

量，再衡量產生之賸餘或短絀(包含相關股利收入及利息收入)認列為餘絀，並列

報於業務外收入及支出。依交易慣例購買或出售金融資產時，採用交易日會計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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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中技社財務報表附註(續)

(2)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此類金融資產係指定為備供出售或非屬其他類別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原始認

列時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按公允價值衡量，除減

損損失、按有效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股利收入及貨幣性金融資產外幣兌換餘

絀認列於餘絀外，其餘帳面金額之變動係認列為其他綜合餘絀，並累積於淨值項

下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於除列時，將淨值項下之賸餘或短絀累計金

額重分類至餘絀，列報於業務外收入及支出。依交易慣例購買或出售金融資產

時，採用交易日會計處理。

權益投資之股利收入於本社有權利收取股利之日認列(通常係除息日)，列報

於業務外收入及支出。

債務工具投資之利息收入係列報於業務外收入及支出。

(3)應收款
應收款係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付款金額之金融資產，包

括應收款項及存出保證金。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

量，後續採有效利率法以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損失衡量，惟短期應收款項之利息

認列不具重大性之情況除外。依交易慣例購買或出售金融資產時，採用交易日會

計處理。

(4)金融資產減損
非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每個報導日評估減損。當有客觀

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件，致使該資產之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金融資產減損之客觀證據包括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違約(如利

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債務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

增，及由於財務困難而使該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等。此外，備供出售權益投

資之公允價值大幅或持久性下跌至低於其成本時，亦屬客觀之減損證據。

應收款係個別評估減損。

所有金融資產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當判斷該金融資產無法收回

時，係沖銷備抵帳戶。原先已沖銷而後續收回之款項則貸記備抵帳戶。備抵帳戶

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於餘絀。

當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發生減損時，原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累計賸餘與

短絀金額將重分類為餘絀。

備供出售權益工具原先認列於餘絀之減損損失不得迴轉並認列為餘絀。任何

認列減損損失後之公允價值回升金額係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並累積於其他淨值

項目之項下。備供出售債務工具之公允價值回升金額若能客觀地連結至減損損失

認列於餘絀後發生之事項，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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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中技社財務報表附註(續)

(5)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社僅於對來自該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終止，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該資

產所有權幾乎所有之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若一項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之對價加計認列於其他綜

合餘絀之累計賸餘或短絀之差額係認列為餘絀，列報於業務外收入及支出。

當一項金融資產未整體除列時，本社以移轉日持續認列與不再認列之部分之

相對公允價值為基礎，將該金融資產之先前帳面金額分攤予各該部分。分攤予除

列部分之帳面金額與因除列部分所收取之對價間之差額加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餘

絀之累計賸餘或短絀中分攤予除列部分之總和係認列為餘絀，列報於業務外收入

及支出。已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累計賸餘或短絀，係依其相對公允價值分攤予

持續認列部分與除列部分。

2.金融負債
(1)負債或淨值之分類

本社發行之債務及權益工具係依據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之

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淨值。

權益工具係指表彰本社於資產減除其所有負債後剩餘淨值之任何合約。本社

發行之權益工具係以取得之價款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之金額認列。

與金融負債相關之利息及損失或利益係認列為餘絀，列報於業務外收入及支

出。

金融負債於轉換時重分類為淨值，其轉換不產生餘絀。

(2)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非屬持有供交易且未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包括應付

款），原始認列時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評價採有

效利率法以攤銷後成本衡量。未資本化為資產成本之利息費用列報於業務外收入

及支出。

(3)金融負債之除列
本社係於合約義務已履行、取消或到期時，除列金融負債。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應支付對價總額（包含任何所移轉

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餘絀，列報於業務外收入及支出。

(4)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僅於本社有法定權利進行互抵及有意圖以淨額交割或同

時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方予以互抵並以淨額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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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中技社財務報表附註(續)

(六)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係指為賺取租金或資產增值或二者兼具，而非供正常營業中出售、

用於生產商品、提供勞務或供管理目的之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原始以成本衡量，後

續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其折舊方法、耐用年限及殘值比照不動產及設

備規定。成本包含可直接歸屬於取得投資性不動產之支出。

當投資性不動產用途變更而重分類為不動產及設備時，以變更用途時之帳面金額

予以重分類。

(七)不動產及設備
1.認列與衡量

不動產及設備項目係依成本(包括資本化之借款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累計減

損衡量。

不動產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部分，若以不同方式提供經濟效益，或耐用年限具重

大差異時，則將原始取得成本分攤至各重大組成部分。

不動產及設備之處分損益，認列於餘絀。

2.後續支出
若不動產及設備項目後續支出所預期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社，

且其金額能可靠衡量，則將該支出認列為該項目帳面金額之一部分，被重置部分之

帳面金額則予以除列。不動產及設備之日常維修成本於發生時認列為餘絀。

3.折舊
折舊係依資產成本減除殘值計算，並採直線法於每一組成部份之估計耐用年限

內認列餘絀。

土地不予提列折舊。

當期及比較期間之估計耐用年限如下： 

(1)房屋及建築物：8~55年
(2)其他設備：3~5年

4.重分類至投資性不動產
當供自用之不動產變更用途為投資性不動產時，該項不動產係以變更用途時之

帳面金額重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 

(八)租賃
1.出租人

營業租賃之租賃收益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收入。因協商與安排營業租

賃所產生之原始直接成本，加計至租賃資產之帳面金額，於租賃期間分攤認列為支

出。

或有租賃給付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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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中技社財務報表附註(續)

2.承租人
營業租賃之租金給付(不包括保險及維護等服務成本)係依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

認列為費用。

或有租賃給付於發生時認列為當期費用。

(九)無形資產
1.研究與發展

研究活動相關支出於發生時認列為損益。

發展支出僅於其能可靠衡量、產品或流程之技術或商業可行性已達成、未來經

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社，及本社意圖且具充足資源以完成證發展且加以使用或出

售該資產時，始予以資本化。其他發展支出則於發生時認列為損益。原始認列後，

資本化之發展階段支出以其成本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2.其他無形資產
本社取得其他無形資產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攤銷與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3.攤銷
攤銷時係依資產成本減除殘估計值後金額為可攤銷金額。

無形資產自達可供使用狀態起，依下列估計耐用年限採直線法攤銷，攤銷數認

列於餘絀：

(1)專利權：1~3年
(2)商標權：10年
每年至少於每一年度報導日檢視無形資產之殘值、攤銷期間及攤銷方法。若有變

動，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

(十)非金融資產減損
本社於每一報導日評估是否有跡象顯示非金融資產（除遞延所得稅資產外）之帳

面金額可能已減損。若有任一跡象存在，則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額。

可回收金額為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與其使用價值孰高

者。於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係以稅前折現率折算至現值，該折現率係

反映現時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及對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特定風險之評估。

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帳面金額，則認列減損損失。

減損損失立即認列於餘絀，且係就該單位內其他各資產帳面金額之比例減少各該

資產帳面金額。

(十一)研究服務收入及支出
研究服務收入之認列採完工比例法，就累積至期末實際投入成本佔估計總成本比

例衡量完工程度計算收入。提供研究服務勞務之交易結果無法可靠估計時，已發生成

本很有可能回收者，僅在已認列費用之可回收範圍內認列收入；當已發生之成本並非

很有可能回收時不認列收入。研究服務契約所發生之成本列為研究服務支出。

〜6〜



財財團法人中技社財務報表附註(續)

(十二)員工福利
1.確定提撥計畫

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之提撥義務係於員工提供勞務期間內認列為餘絀項下之員

工福利費用。

2.確定福利計畫
本社訂有職工退休辦法，涵蓋所有正式任用員工，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

服務年資所獲得之基數計算。每一基數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另

加退休前十二個月之月平均工作獎金。每位員工前二十年之服務，每服務滿一年可

獲得二個基數，自第二十一年起，每服務滿一年可獲得一個基數，總數以五十五個

基數為限。本社按月就薪資總額12％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
(原中央信託局)，提撥時列為當期費用。實際支付退休金時，先自退休準備金專戶

支付，如有不足，再由本社支付，列為當期費用。

針對確定福利計畫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最低資金提撥要

求，認列為餘絀項下之員工福利費用及列報於淨確定福利負債。

3.本社對員工過去提供服務而給與之累積帶薪假負有現時法定或推定支付義務，具該
義務能可靠估計時，將該金額認列為負債。

(十三)所得稅
本社為合於民法總則之財團法人，依所得稅法規定，本社若符合「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本社之所得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若未符合，則本社與創設目的有關結餘，

應依法計算應納稅額。

所得稅包括當期及遞延所得稅。除直接認列於淨值或其他綜合餘絀之項目相關者

外，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應認列於餘絀。

當期所得稅包括當年度課稅所得（損失）按報導日之法定稅率或實質性立法稅率

計算之預計應付所得稅或應收退稅款，及任何對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的調整。

遞延所得稅係以資產或負債於資產負債表之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礎間之暫時性差

異金額認列。

遞延所得稅係以預期資產實現或負債清償當期之稅率衡量，並以報導日之法定稅

率或實質性立法稅率為基礎。

本社僅於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始將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互抵：

1.有法定執行權將當期所得稅資產及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且
2.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與下列由同一稅捐機關課徵所得稅之納稅主體之
一有關；

(1)同一納稅主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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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納稅主體，惟各主體意圖在重大金額之遞延所得稅資產預期回收及遞延所得
稅負債預期清償之每一未來期間，將當期所得稅負債及資產以淨額基礎清償，或

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

對於未使用之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與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在

很有可能有未來課稅所得可供使用之範圍內，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並於每一報導

日予以重評估，就相關所得稅利益非屬很有可能實現之範圍內予以調減。

總統府於民國一○七年二月七日頒布所得稅法修正案，自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

起本社依所得稅法規定，所獲配股利或盈餘應計入其所得額課稅。

四、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管理階層依企業會計準則編製本財務報表時，必須作出假設及估計，其將對會計政策

之採用及資產、負債、收益及費用之報導金額有所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存有差異。

管理當局持續檢視估計及基本假設，會計估計變動於變動期間及受影響之未來期間予

以認列。

本社會計政策無假設及估計具有重大不確定性，而存有重大風險將於未來次一年度造

成重大調整之情形。

五、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11.12.31 110.12.31
庫存現金 $ 200,000 200,000
支票存款 7,150,633 4,906,674
活期存款 181,657,162 419,456,419
定期存款 - 510,000,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 189,007,795 934,563,093

本社因投資目的承作期間超過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於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金額分別為2,700,550,000元及1,917,850,000元，帳列於無活絡市
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項下。

(二)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11.12.31 110.12.31

指數股票型基金 $ 24,028,720 -

1.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金融資產評價利益(損失)為(1,180,550)元。
2.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獲配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現金股利為641,800
元，帳列業務外收入及支出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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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11.12.31 110.12.31

上市(櫃)公司股票 $ 2,920,029,134 2,672,256,397
流　　動 $ 372,952,300 408,188,100
非 流 動 2,547,076,834 2,264,068,297

$ 2,920,029,134 2,672,256,397

1.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其他綜合餘絀組成部分之明細如
下：

111年度 110年度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當年度產生之公允價值淨變動數 $ 247,772,737 4,213,649
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公允價值淨變動數 $ 247,772,737 4,213,649

2.本社所持有之上述部分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於民國一○八年度因持有股票經評估
有永久性跌價之虞，故認列711,377,776元之減損損失，帳列該所屬年度營業外收入
及支出項下。

3.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自中鼎工程取得之董監酬勞分別為3,358,000元及
2,103,692元，帳列業務外收入及支出項下。

4.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獲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現金股利分別為193,897,068
元及175,989,250元，帳列業務外收入及支出項下。

5.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社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均未有提供作
質押擔保之情形。

(四)工程教育研究基金
1.專供工程教育及研究用之專屬基金。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金
餘額明細如下：

111.12.31 110.12.31
支票存款 $ 6,017,724 2,408,600
活期存款 20,157,719 20,796,595
定期存款 838,600,000 827,400,000
應收利息 1,807,946 1,690,935
預付款項 16,667 41,667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上市(櫃)公司股票) 865,514,250 963,447,500
應付款項 (50,000) (1,832,062)
代收款項 (114,055) (121,888)

$ 1,731,950,251 1,813,83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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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工程教育研究基金所產生之賸餘分別為16,052,154元
及21,686,095元，明細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收    入：

  利息收入 $ 3,792,945 3,099,670
　股利收入 39,629,660 38,832,370
支    出：

  講座及其他學術活動支出 (15,450,451) (8,030,945)
  獎學金支出 (11,920,000) (12,215,000)

$ 16,052,154 21,686,095

工程教育研究基金每年收支餘絀，於當年度轉列「工程教育研究公積」。

3.工程教育研究基金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因公允價值變
動產生之未實現評價賸餘(短絀)分別為(97,933,250)元及148,207,500元，帳列淨值－
工程教育研究公積項下。

(五)不動產及設備
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不動產及設備之成本及折舊變動明細如下：

土　　地
房屋及
建築物 其他設備 總　　計

原始成本：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 65,224,341 281,702,949 18,035,721 364,963,011
增　　添 - - 520,802 520,802
處　　分 - - (127,600) (127,600)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 65,224,341 281,702,949 18,428,923 365,356,213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65,224,341 281,702,949 16,729,535 363,656,825
增　　添 - - 2,339,286 2,339,286
處　　分 - - (1,033,100) (1,033,100)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65,224,341 281,702,949 18,035,721 364,963,011
累計折舊：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 - 151,683,012 13,033,034 164,716,046
本年度折舊 - 5,210,166 1,975,033 7,185,199
處　　分 - - (127,600) (127,600)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 - 156,893,178 14,880,467 171,77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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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房屋及
建築物 其他設備 總　　計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 146,472,853 11,989,635 158,462,488
本年度折舊 - 5,210,159 2,076,499 7,286,658
處　　分 - - (1,033,100) (1,033,100)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 151,683,012 13,033,034 164,716,046
帳面金額：

民國111年12月31日 $ 65,224,341 124,809,771 3,548,456 193,582,568
民國110年1月1日 $ 65,224,341 135,230,096 4,739,900 205,194,337
民國110年12月31日 $ 65,224,341 130,019,937 5,002,687 200,246,965

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動產及設備均未有提供抵押擔保

之情形。

(六)投資性不動產
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投資性不動產之成本及折舊變動明細如下：

土　　地 房屋及建築物 總　　計
原始成本：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 171,218,132 131,309,267 302,527,399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 171,218,132 131,309,267 302,527,399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171,218,132 131,309,267 302,527,399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171,218,132 131,309,267 302,527,399

累計折舊：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 - 79,609,660 79,609,660
本年度折舊 - 2,058,832 2,058,832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 - 81,668,492 81,668,492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 77,549,788 77,549,788
本年度折舊 - 2,059,872 2,059,872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 79,609,660 79,609,660

帳面金額：

民國111年12月31日 $ 171,218,132 49,640,775 220,858,907
民國110年1月1日 $ 171,218,132 53,759,479 224,977,611
民國110年12月31日 $ 171,218,132 51,699,607 222,917,739

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性不動產均未有提供抵押擔保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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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業租賃
1.承租人租賃

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營業租賃列報於餘絀之費用皆為2,863,800元。
不可取消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如下：

111.12.31 110.12.31
一年內 $ 2,863,800 985,394
一年至五年 3,849,194 -

$ 6,712,994 985,394

本公司以營業租賃承租辦公室。租賃期間通常為三年，並附有於租期屆滿之續

租權。

2.出租人租賃
本社以營業租賃出租投資性不動產，請詳附註五(六)。不可取消租賃期間之未

來應收最低租賃款情形如下：

111.12.31 110.12.31
一年內 $ 29,398,787 30,432,614
一年至五年 60,396,249 54,413,045
五年以上 18,310,430 27,404,250

$ 108,105,466 112,249,909

(八)員工福利
1.確定福利計畫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之應付退休金費用變動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期初餘額 $ - -
本期提列退休金成本 2,902,791 3,676,894
本期提撥金額 (2,902,791) (3,676,894)
期末餘額 $ - -
期末退休基金餘額 $ 104,222,005 116,002,826

本社之確定福利計畫按實付薪資總額12%提撥至台灣銀行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
戶，每年度終了前，若估算專戶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達到退休條件之勞

工，則於次年度三月底前提撥其差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每位員工之退休支付，係

依據服務年資所獲得之基數及其退休前六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

2.依照本社「專任董事長及執行長退(離)職金處理作業要點」，專任董事長及執行

長，按其工作年資累積基數及退(離)職時平均月薪計算應給付之退(離)職金。民國

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退(離)職金分別為6,966,680元及5,905,8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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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定提撥計畫
本社之確定提撥計畫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依員工每月薪資6%之提繳

率，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在此計畫下本社依固定比率提撥至

勞工保險局後，即無支付額外金額之法定或推定義務。

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確定提撥退休金辦法下之退休金費用分別為

1,353,426元及985,788元，已提撥至勞工保險局。

(九)所得稅
1.本社所得稅申報如下：

(1)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本社若符合
免稅適用各項標準，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所得，免納所得稅，惟若未符合免稅適用

標準，其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所得，應依照一般企業申報繳稅。

(2)依據上述免稅適用標準第三條規定，本社若符合免稅適用標準，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所得，於扣除與創設目的有關之虧損後，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3)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與創設目的有關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因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依法免納

所得稅，另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與創設目的有關之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所得，應申報繳稅。

2.所得稅費用
(1)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所得稅費用明細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當期所得稅費用

　當期產生 $ 4,117,829 4,101,016
　調整前期之當期所得稅 - (1)
所得稅費用 $ 4,117,829 4,101,015

(2)本社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之所得稅費用與稅前賸餘之關係調節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稅前賸餘 $ 75,693,760 70,728,498
依本社所在地國內稅率計算之所得稅 15,138,752 14,145,699
免稅所得 (12,300,300) (10,545,073)
未認列暫時性差異之變動 212,159 166,504
前期高低估 - (1)
其　　他 1,067,218 333,886

$ 4,117,829 4,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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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遞延所得稅資產
(1)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本社未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項目如下：

111.12.31 110.12.31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 $ 146,168,890 145,956,731

本社評估部分所得稅可抵減項目非屬很有可能實現，故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

資產。

(2)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無。
4.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社所得稅結算申報已奉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一○九年度。

(十)淨　值
1.基金

本社基金餘額內容如下：

111.12.31 110.12.31
創立基金 $ 450,000 450,000
餘絀轉基金 1,690,413,138 1,690,413,138

$ 1,690,863,138 1,690,863,138

2.累積餘絀
本社每年收支決算如有賸餘，除得抵補以前年度虧絀及撥作工程教育研究基金

外，餘均備供發展本社業務及投資發展與本社業務有關事業之用。

(十一)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種類
1.金融資產

111.12.31 110.12.3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 24,028,720 -
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流動及非流動 2,920,029,134 2,672,256,397
放款及應收款：

  現金及約當現金 189,007,795 934,563,093
  應收款項 7,404,472 3,073,916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 2,700,550,000 1,917,850,000
  存出保證金 12,413,190 12,413,190
  工程教育研究基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
支票存款、應收款項、應收利息及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等) 1,732,114,306 1,815,743,630

4,641,489,763 4,683,643,829
$ 7,585,547,617 7,355,900,226

〜14〜



財財團法人中技社財務報表附註(續)

2.金融負債

111.12.31 110.12.31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應付款項 $ 24,449,241 23,501,726
存入保證金 4,481,109 4,481,109
工程教育研究基金(應付款項) 50,000 1,832,062

$ 28,980,350 29,814,897

(十二)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資訊
1.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非衍生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如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時，則以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為公允價值。主

要交易所及經判斷為熱門券之中央政府債券櫃台買賣中心公告之市價，皆屬上市

(櫃)權益工具及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債務工具公允價值之基礎。

六、關係人交易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購入研究服務及應付款項 

本社為進行專案研究服務，自關係人購入有關工程應用技術、能源環境技術與

製程改善與優化技術之勞務服務金額及其未結清餘額如下：

購入研究服務 應付關係人款項
111年度 110年度 111.12.31 110.12.31

其他關係人 $ 10,010,000 10,850,000 3,503,500 3,797,500

2.租賃 

本社出租不動產予其他關係人。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租金收入為

9,155,215元及9,134,750元，截至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上述
款項業已收訖。

3.專案衍生利益
本社研發專案成果提供關係人使用而收取之專案衍生利益，民國一一一年度及

一一○年度金額分別為102,463元及173,957元，帳列其他業務外收入，截至民國一
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上述款項業已收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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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　　他

員工福利、折舊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如下：

功 能 別 111年度 110年度

性 質 別
屬於業務
支 出 者

屬於業務
支 出 者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83,107,121 74,519,336
　勞健團保費用 6,108,142 5,579,670
　退休金費用 5,317,015 5,495,204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1,233,717 1,160,322
折舊費用 7,185,199 7,286,658
攤銷費用 12,400 12,400

註1：上列金額係不包含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投資性不動產提列之折舊分別為2,058,832元及
2,059,872元。

註2：上列金額係包含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之專家酬勞費分別為14,943,500元及10,940,9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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